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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很高興代表董事會向各位股東報告勤美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業務表現相當亮麗。雖然全世界都因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導致
通貨膨脹以及美國次貸的問題，也使得整體經營環境變得更為辛苦，我們的經營管理團
隊也倍感壓力增加。不過，由於全體經營管理團隊的努力，使得我們二零零八年上半年
壓縮機零部件及汽車零部件業務均能符合預期的成長，機械零部件業務則因新產品之陸
續量產，而有超乎預期的大幅成長，展望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仍將因世界經濟環境的快速
變化，對本集團仍是一項考驗，但是我們全體經營團隊會秉持一貫審慎、樂觀、努力的
態度，希望為本集團經營成果作出最好的貢獻。

截至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整體財務表現突出，上半年營收約114,300,000美元，
年增長36.7%，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之稅後淨利達18,500,000美元，年增長26%。除
汽車及壓縮機零部件符合預期增長，機械零部件更因新產品之陸續量產，增長幅度超過
66%，綜合言之，由於三大類產品均穩定增長，產能利用率亦相對處於滿載情況，因此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雖然面對原材料價上漲、人民幣大幅升值，本集團營業利益率仍維
持約20.4%，相較於二零零七年同期約20.8%；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稅後淨利
率為17.8%，相較於二零零七年同期約18.5%，今後我們仍會持續加強管理，並作好成
本控制工作，以維持公司營收及獲利的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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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每股0.53美仙（相等於4.13港仙）之現金中期股息予於二零零八年九月
二十二日名列於股東名冊上之股東，現金股息預計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發放。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包括
首尾兩日）止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轉讓。為使合資格
享有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不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星
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交回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未來展望與感謝
二零零八年我們除了配合客戶需求訂單成長，努力提高生產及出貨效率外，未來我們仍
將繼續開發國內外汽車及機械產業之新客戶及新產品，並提升產品加工比率，提高產品
附加價值，同時我們也正在進行蘇州廠及勤威廠的產能擴建工程。

藉這個機會要向我們的董事、經營團隊及所有員工，對他們在本集團所做的貢獻，致上
個人誠摯的謝意。同時也要感謝我們所有的業務夥伴、投資者及股東們多年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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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2 114,272 83,583

銷售成本 3(b) (84,340) (58,856)
   

毛利  29,932 24,727

其他收益  260 621
其他收入淨額  3,500 1,015
銷售及分銷費用  (6,397) (5,697)
行政費用  (3,953) (3,240)
   

經營溢利  23,342 17,426
財務成本 3(a) (87) (688)
   

除稅前溢利 3 23,255 16,738
所得稅 4 (2,921) (1,273)
   

本期間溢利  20,334 15,465
   

由下列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3 18,518 14,755
少數股東權益 13 1,816 710
   

本期間溢利 13 20,334 15,465
   

本期間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5
於結算日後宣派之中期股息  5,457 4,461
   

每股盈利 6
基本（仙）  1.80 1.42
   

第8至第21頁之附註亦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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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值）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127,010 125,390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之租賃
  土地之權益  5,534 5,261
在建工程  23,881 6,740
其他非流動財務資產  500 500
   

  156,925 137,891
   

流動資產
存貨  42,756 33,52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71,396 65,143
應收關連公司款 15(c) 1,552 1,683
抵押銀行存款  2,251 1,7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 14,924 20,960
   

  132,879 123,090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1 6,841 8,84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41,457 35,887
應付關連公司款 15(d) 301 324
本期稅項  1,594 699
   

  50,193 45,757
   
   

流動資產淨值  82,686 77,3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9,611 215,22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6 –
   
   

資產淨值  239,455 215,22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1,323 1,328
儲備 13 214,958 193,312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之權益總額  216,281 194,640
少數股東權益 13 23,174 20,584
   

權益總額  239,455 215,224
   

第8至第21頁之附註亦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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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於一月一日之權益總額  215,224 182,404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之本期間收入淨額：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之匯兌差額 13 8,733 3,249

本期間溢利 13 20,334 15,465
   

本期間已確認之收入及費用總額  29,067 18,714
   

由下列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6,477 17,752
－少數股東權益  2,590 962
   

  29,067 18,714
   

本期間已宣派及批准之股息 5(b) (4,736) (3,926)
   

資本交易產生之權益變動：

股份購回及註銷
－面值 12(b) (1) –
－已付溢價 12(b) (99) –
少數股東之資本投入 13 – 2,450
   

  (100) 2,450
   
   

於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  239,455 199,642
   

第8至第21頁之附註亦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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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運所得現金  20,875 16,434

已付所得稅淨額  (1,982) (936)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8,893 15,498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7,535) (6,317)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7,497) (5,9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6,139) 3,237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 20,960 30,967

外幣滙率變動之影響  103 314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 14,924 34,518
   

第8至第21頁之附註亦為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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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美元列值）

1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遵
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本報告於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八日獲許可發出。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於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內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
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以本年累計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資產與負債、收
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詮釋性附註。附註包括對瞭解本集團自二零
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詮釋。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
之所有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亦已經核數師畢馬
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
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向董事會作出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22頁。

載於中期財務報告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作為過往
已呈報之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之一部份，惟乃源自該等財務報
表。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核
數師已在其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刊發之報告內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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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乃就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部呈列。由於業務分部資料與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較
為相關，故被選為主要申報方式。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主要從事訂製金屬鑄件之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以供各行各業之用，故並無
提供業務分部分析。

(b) 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業務乃全球管理，惟僅於三個主要經濟環境中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乃本集團全部業務之主要市場。

按地區分部呈列資料時，分部收益乃以客戶之所在地為基準。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中國 60,147 39,753
美國 36,574 30,089
日本 12,945 9,431
其他 4,606 4,310
  

 114,272 83,583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乃位於中國，故並無提供地區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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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已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墊款利息開支 177 756
減：已撥充資本之金額 (90) (81)
  

 87 675
貼現手續費 – 13
  

 87 688
  

借貸成本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5.63%之年率（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5.94%）撥充資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b) 其他項目：

土地租賃溢價之攤銷 51 58
折舊 8,338 7,272
利息收入 (257) (551)
已售存貨之賬面值 84,340 58,856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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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本期間中國企業所得稅 2,763 1,27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 –
  

 2,765 1,273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之產生及回撥 156 –
  
  

 2,921 1,273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16.5%（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7.5%）稅率計提撥備。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更改了香港利得稅
之稅率，由17.5%調至16.5%，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開始生效。由於CMP (Hong Kong)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CMP(HK)」）及勤堡（香港）有限公司（「勤堡香港」）並無賺取應繳納
香港利得稅之任何應課稅收入，故並無就本期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本公司、CMTS (Cayman Islands)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CMTS(CI)」）及CMW (Cayman Islands) Co., Ltd （「CMW(CI)」）毋須於開曼群島繳納任何所得
稅。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天津勤美達工業有限公司（「天津勤美達」）須按25%（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稅率繳納所得稅。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蘇州勤美達精密機械有限公司（「蘇州勤美達」）按
25%（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繳納所得稅。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勤威（天津）工業有限公司（「勤威天津」）及蘇州勤堡精密機械有
限公司（「蘇州勤堡」）均符合資格，可自其首個業務獲利年度起兩年獲全數豁免繳納中國企業
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須按標準所得稅稅率之50%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由於本期間分別為
勤威天津及蘇州勤堡之第二個及首個獲利年度，故勤威天津及蘇州勤堡均獲全數豁免繳納中
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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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續）
此外，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實施條例，於中
國之附屬公司應付予海外投資者之股息須按預扣稅10%繳稅，倘註冊成立之海外司法權區與
中國訂有稅收協定而規定不同之預扣安排，則預扣稅稅率可予調低。根據中國與香港訂立之
稅收協定，由於天津勤美達及蘇州勤堡之控股公司於香港成立，故天津勤美達及蘇州勤堡應
付之股息須按已調低之預扣稅稅率5%繳稅。本集團就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之未分派溢利之應收股息獲豁免繳納預扣稅。

5 股息
(a) 中期期間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並已於中期期間後派付之
 中期股息每股0.53仙
 （二零零七年：每股0.43仙） 5,457 4,461
  

擬於結算日後派付之中期股息未有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上個財政年度已批准並已於中期期間內派付之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已批准並已於中期期間內派付上個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0.46仙（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35仙） 4,736 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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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之本公司權益股東
應佔溢利18,518,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755,000元）及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029,783,00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37,500,000股）計算，按下列計算：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1,032,822 1,037,500
購回股份之影響（附註12(b)） (3,039) –
  

於六月三十日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029,783 1,037,500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具攤薄影響之潛在普通
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7 固定資產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按成本價879,000元購置廠房及機器項目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49,000元）及按成本價563,000元從在建工程項
目（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330,000元）轉增固定資產。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將賬面淨值為137,000元之廠房及機器項目出售（截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1,000元），從而導致出售虧損19,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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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經扣除減值虧損），其賬齡分析如下，以發
票日期為基準：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3個月內 56,196 52,741
超過3個月但少於6個月 1,440 768
超過6個月但少於1年 345 428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1,888 2,441
超過2年但少於3年 8 –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
 經扣除減值虧損 59,877 56,378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11,519 8,765
  

 71,396 65,143
  

本集團會對所有要求賒賬超過若干金額之客戶進行信貸評估。該等應收賬款一般於賬單發出
後60天至120天內到期，惟與模具開發有關之應收款除外，該等應收款於相關產品量產時方
到期。本集團一般不會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

應收賬款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款2,815,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75,000元）。有
關詳情於附註15(c)內披露。

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8,650 10,328
於三個月內到期之銀行存款 6,274 10,632
  

 14,924 2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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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或於要求時償還 16,237 6,772
1個月後但於3個月內到期 9,607 17,695
3個月後但於6個月內到期 3,709 1,944
6個月後但於12個月內到期 51 120
12個月後到期 54 63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總額 29,658 26,594
其他應付款 11,799 9,293
  

 41,457 35,887
  

約10,868,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192,000元）之若干應付票據以2,051,000
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5,000元）之有抵押銀行存款作抵押。

11 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1年內或於要求時償還
 之無抵押銀行貸款 6,841 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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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a)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元  （千股） 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 12,853 10,000,000 12,853
    

已發行：

於一月一日 1,032,822 1,328 1,037,500 1,333
股份購回及註銷 (3,166) (5) (4,678) (5)
    

 1,029,656 1,323 1,032,822 1,328
    

(b) 股份回購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其本身普通股情況如下：

 所購回 每股已付 每股已付 已付
年╱月 股份數目 最高價 最低價 平均價格
  港元 港元 千元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附註 (i)） 2,806,000 2.65 2.23 878
二零零八年一月（附註 (ii)） 360,000 2.23 1.90 100
    

 3,166,000   978
    

附註：

(i)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購回股份有待註銷，而就購回股份已付款項
878,000元於股份購回儲備中扣除。其後，所購回股份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七日及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四日被註銷。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七年修訂本）第37(4)
條，相等於已註銷股份面值之款額4,000元由保留溢利轉撥至資本贖回儲備。註銷
股份面值4,000元及就購買股份已付溢價874,000元從股份購回儲備分別轉撥至
已發行股本及股本溢價。

(ii) 所購回股份已被註銷，因此，本公司之已發現股本按該等股份之面值予以扣減。根
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七年修訂本）第37(4)條，相等於已註銷股份面值之款額
1,000元由保留溢利轉撥至資本贖回儲備。就購買股份已付溢價99,000元於股本
溢價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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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備
 由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資本贖 法定盈餘 匯兌  股份購回   少數
 溢價 回儲備 公積金 變動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股東權益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 48,878 – 5,945 6,126 34,920 – 69,838 165,707 15,364 181,071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
 公司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 – 2,997 – – – 2,997 252 3,249
少數股東之資本投入 – – – – – – – – 2,450 2,450
本期間溢利 – – – – – – 14,755 14,755 710 15,465
調撥 – – 604 – – – (604) – – –
就前財政年度已
 批准之股息 – – – – – – (3,926) (3,926) – (3,926)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48,878 – 6,549 9,123 34,920 – 80,063 179,533 18,776 198,309
          

 由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資本贖 法定盈餘 匯兌  股份購回   少數
 溢價 回儲備 公積金 變動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股東權益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 47,160 5 7,041 13,760 34,920 (878) 91,304 193,312 20,584 213,896
 一月一日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
 公司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 – 7,959 – – – 7,959 774 8,733
本期間溢利 – – – – – – 18,518 18,518 1,816 20,334
購買及註銷自有股份
 （附註12(b)）
 –已付溢價 (973) – – – – 878 – (95) – (95)
 –儲備間轉撥 – 5 – – – – (5) – – –
調撥 – – 2,509 – – – (2,509) – – –
就前財政年度
 已批准之股息 – – – – – – (4,736) (4,736) – (4,736)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46,187 10 9,550 21,719 34,920 – 102,572 214,958 23,174 23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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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
(a) 資本承擔

未於中期財務報告內作出撥備之資本承擔（即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 10,347 1,912
  

(b) 外幣合約
外幣遠期合約乃於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主要保護本集團免受美元貨幣波動之影響。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銷售美元遠期合約有總計6,000,000元之承擔（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600,000元）。根據本集團之庫務政策，本集團並無擁有作
買賣用途之外幣遠期合約。然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所訂立之
所有外幣遠期合約，未能符合對沖會計處理法，並作為買賣工具入賬。

15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與下列人士進行之交易被視為關連人士交易。

關連人士名稱 關係

建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建旭」） 本公司股東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勤美」） 本公司股東

TRAS Shokai Co., Ltd. （「TRAS」） 本公司股東

Dairitsu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Dairitsu」） 本公司股東

Vald. Birn A/S（「Birn」） 本公司股東

勤美日本有限公司（「勤美日本」） 聯屬公司

勤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勤毅國際」） 聯屬公司

福州新密機電有限公司（「福州新密」） 聯屬公司

Yanmar Diesel Engine Co., Ltd.（「Yanmar」） 聯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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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續）
(a) 經常交易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與上述各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詳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向下列公司銷售貨品
－建旭 30 57
－福州新密 377 348
－ TRAS 519 464
－ Yanmar 11,815 8,541
－ Birn 191 –
  

 12,932 9,410
  

向下列公司支付佣金
－勤毅國際 492 659
－勤美日本 231 167
  

 723 826
  

向下列公司退回費用
－勤毅國際 2,571 1,300
－勤美 75 106
  

 2,646 1,406
  

向下列公司支付專利權費
－ Yanmar 44 83
  

向勤美退回費用包括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佔就若干台灣合資格
僱員向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24,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000
元）。該等計劃乃由勤美管理。根據本集團與勤美之協議，勤美須負責該等僱員之退休
責任。本集團毋須承擔供款以外之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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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續）
(a) 經常交易（續）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披露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1,508 998
離職後福利 – –
權益計酬福利 – –
  

 1,508 998
  

(b) 非經常之交易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Birn向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作出資本投入
2,45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Birn並未向該附屬公司作出資本
投入。

(c) 應收關連公司款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貿易
－福州新密 298 91
－ TRAS 66 42
－ Yanmar 2,383 2,842
－ Birn 68 –
  

 2,815 2,975
  

非貿易
－勤毅國際 1,552 1,683
  
  

 4,367 4,658
  

所有其他應收關連公司款均為無抵押、免息及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該等款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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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續）
(d) 應付關連公司款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勤美 7 33
勤美日本 38 79
Dairitsu 71 71
Yanmar 185 141
  

 301 324
  

該等款項均為無抵押、免息及預期將於一年內支付。

16 金融工具
本集團承擔以業務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本集團與有關貨幣相關）列值之買賣有關之外幣風
險。產生此風險之貨幣主要為美元。

本集團採用外幣遠期合約以對沖其外幣風險。所有外幣遠期合約均於結算日後一年內屆滿。
本集團於任何時候對沖若干金額之估計美元外幣風險。

就以業務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本集團與有關貨幣相關）持有之其他貨幣資產及負債而言，
董事確保透過於必要應付短期失衡時按即期利率買進或賣出外幣，將風險淨額保持在可接受
水平。

其他方面之本集團財務風險管理政策及實務乃與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者一致。

17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董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進一步詳情披露於附註5。

18 已頒佈惟尚未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會計期間生效之修訂、新準則及詮釋
之可能影響
直至刊發本中期財務報告之日期為止，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尚未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期間生效之修訂、新準則及詮釋：

  自該日或之後起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由於董事預期本集團於編製其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不會
提早應用上述修訂、新準則及詮釋，故並無於本中期財務報告內應用上述修訂、新準則及詮
釋。

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修訂、新準則及新詮釋預期於首次應用期間內之影響。迄今為止，結論
是採納該等規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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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勤美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緒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4至第21頁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務報告包括勤美達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
合損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
告。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聘
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
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工作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
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的人
員詢問，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
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
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之中期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
規定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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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及權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
114,272,000美元及18,518,000美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3,583,000美元及14,755,000美元），均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強勁增長。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29,932,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24,727,000美元），即毛利率約為26.2%（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9.6%）。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溢利約為23,342,000美元（截至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426,000美元）或所錄得營業額之20.4%（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8%）。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
約為20,334,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465,000美元）或所錄
得營業額之17.8%（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5%）。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尚未償還銀行借貸6,841,000美元（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8,847,000美元），全部均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結餘為14,924,000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960,000美元）。本集團
之資本流動率及資本負債率（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率）則分別為2.6（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7）及17.4%（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5%）。

資本架構
本 公 司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之 已 發 行 股 本 為10,296,560港 元， 分 為
1,029,656,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香港以外之非上市股本證券500,000美元（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000美元）。本集團之投資證券狀況仍維持不變為長期投
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之事宜。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部資料詳情載於中期財務報告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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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
本公司之薪酬政策乃每年由薪酬委員會進行檢討，以確保該政策符合現行市場慣例。於
回顧期間，本公司並無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其僱員
或董事授出任何購股權。

董事及本集團之所有高級管理人員（非中國公民）無權參與由中國當地政府營辦之國有
社會福利計劃。然而，於期內，本集團之高級管理人員（非中國公民）已獲提供由勤美股
份有限公司（「勤美」）於台灣管理之界定福利退休計劃。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向勤美付
還24,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000美元）作為本集團攤佔該
退休計劃之供款。本集團並無承擔該供款以外之任何負債。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存款2,251,000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75,000美元）作為本集團所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品。

重大投資或股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將繼續於其經營之三個行業內物色新的商機，並主要專注於汽車及機械分部。由
於繼續對勤威天津、蘇州勤美達及蘇州勤堡設施投入資本開支，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
上半年為有關設施作出重大資本投資，並預期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繼續投資新設備。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尋求進一步投資於鑄造及加工設施的新商機。

外幣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列值。本集團並無因匯率波動而經歷營運之任何重大
困難或負面影響。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及於需要時採取審慎措施。

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之貨幣。本集團部份以人民幣為單位之收入須兌換為其他貨幣，
以應付本集團之外幣承擔，例如派付股息（如宣派）。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未獲悉有任何或然負債。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八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旨在使董事會
可向經選定之合資格參與者（定義見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刊發之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授出購股權，從而激勵彼等以最佳表現及最高效率為本集團創造利益，
並吸引及留任或維持與合資格參與者之持續業務關係，彼等之貢獻乃有利於或將會有利
於本集團之長期發展。

該計劃之詳情載於招股章程。

自採納以來，本公司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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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7及8分部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
有關條文而被當作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記錄於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所持本公司 普通股股本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好倉╱淡倉 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何明憲先生 實益權益 好倉 6,024,923 0.59%

曹明宏先生 實益權益 好倉 6,373,766 0.62%
 家族權益 好倉 1,566,386 0.15%
 （附註 i）

古恆昌先生 實益權益 好倉 7,891,083 0.77%

吳正道先生 實益權益 好倉 8,081,435 0.78%
 家族權益 好倉 783,193 0.08%
 （附註 ii）

黃天祐博士 實益權益 好倉 1,000,000 0.10%

附註：

(i)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條，曹明宏先生被視為於其配偶林秀滿女士所持1,566,386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ii)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條，吳正道先生被視為於其配偶何佩玲女士所持783,193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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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
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好倉或淡倉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文所述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任何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主要股東╱其他人士之權益
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及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保存之本公司登記冊所記錄之主要股東╱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
權益或淡倉如下：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所持本公司 普通股股本
名稱 身份 好倉╱淡倉 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446,516,059 43.46%
 （「勤美」）

United Elite Agents Limited 實益權益 好倉 446,516,059 43.46%
 （「UEA」）（附註）

Vald Birns Holdings A/S 實益權益 好倉 91,528,922 8.89%

附註： UEA由勤美全資及實益擁有，勤美為一間於台灣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在台灣證券交易所
上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保存之
登記冊所記錄，概無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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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按每股介乎1.90港元至2.23港元之價
格於聯交所購買36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購回之詳情如下：

  平均購買代價
年╱月 所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每股購買價格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八年一月 360,000 2.23 1.90 770,760

所購回股份已被註銷，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按該等股份之面值予以扣減。就購回
股份已付之溢價於股份溢價中扣除。

由於回購股份增強本公司之每股盈利，因此回購乃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指引。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
有董事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
文，惟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A.2.1除外，該守則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由
於本公司並無委任行政總裁，而行政總裁之角色及職能由本公司所有執行董事（包括主
席）共同履行，故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分開。

除上述者外，及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符合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勤 美 達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28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八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釐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
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天祐博士（擔任主席）、邱林美玉女士及徐善可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

承董事會命
勤美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何明憲

香港，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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